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发展”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漳州发展向参股公司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漳州发展、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江集团”）、漳州市

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发地产”）与信禾地产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九龙江集团、漳州发展、通发地产按照持股比例为

信禾地产提供 2 亿元的借款额度，借款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订<协议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93））。根据该《协议书》，漳州发展向信禾地产提供了

8,6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额度。 

鉴于信禾地产自有资金仍无法满足项目开发需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额度的议案》，同意按股比以自有资金继续为其提供 8,6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额

度，期限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九龙江集团、通发地产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同为漳

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除此外，九龙江集团、通发

地产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漳州开发区涵碧楼花园 C 区 3 幢 903 号 

法定代表人：张小兵 

注册资本：12,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九龙江集团持有 45%股权；漳州发展直接持有 13%股权，通过

全资子公司漳州欣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合计持有 43%股权；

通发地产持有 12%股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信禾地产经审计总资产 38,584.58 万元，负债

27,499.88 万元，净资产 11,084.70 万元；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信禾地产未经

审计总资产 38,540.15 万元，负债 27,520.75 万元，净资产 11,019.41 万元，该公

司开发的晟港名都房地产项目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产生收益。 

三、协议的签订情况 

（一）协议各方 

甲方：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漳州市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丁方：福建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条款 

鉴于信禾地产的自有资金预计仍不能满足开发经营所需，遵照有关法律，经



协商一致，就信禾地产开发经营所需资金延期事宜，订立本协议书。 

1、甲、乙、丙三方同意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为信禾地产提供 2 亿元的借款

额度，各股东按股比承担提供，其中：九龙江集团提供 9,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

漳州发展提供 8,600 万元的借款额度，通发地产提供 2,400 万元的借款额度。上

述借款期限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经各方协商，根据实

际情况可提前归还），如后续仍需提供相关借款支持，甲、乙、丙、丁四方再另

行协商。 

2、甲、乙、丙三方为信禾地产提供上述借款，其借款利息按以下方式计算： 

（1）利息按信禾地产各股东实际出资到账的金额以实际占用天数按年利率

7%计算； 

（2）利息结算方式：每季度结算一次； 

（3）利息支付方式：甲、乙、丙三方向信禾地产开具相应金额的合法发票，

信禾地产于收到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利息。 

3、信禾地产承诺：不得利用借款从事违法经营活动；信禾地产有义务接受

甲、乙、丙三方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了解借款方的计划执行、经营管理、

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信禾地产应提供有关的计划、统计、财务会计报表

及资料。 

甲、乙、丙三方承诺：对信禾地产的债务、财务、经营情况保密。 

4、违约责任：若信禾地产未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时限支付利息时，按每

日千分之一以应付未付本息及逾期天数为基础计付违约金。 

5、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四方签字盖章并经各方履行相关程序后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参股公司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是基于信禾地产正常的开发经营需

要，对公司不产生重大影响；各股东方均按股比提供同比例的财务资助额度，且

按年利率 7%收取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借款产生

的资金占用费预计增加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165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按照股份比例以自有资金为信禾地产提供 8,600万元的财务资助额度是

为满足其地产项目开发需要，且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针对此次财务资助，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地产项目开发需要，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向参股公司信禾地产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熊炎辉            余庆生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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